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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  度
矿 山 分 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宣海矿〔2022〕96号
区域职责划分安全管理制度

1.目的：

为深入贯彻执行矿山安全标准化，落实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安全生产方针，加强分厂工段、班组级安全管理及相关方属地管理的要求，确保工段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、班组长、岗位操作人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安全生产层层负责，结合矿山分厂实际，对分厂采矿工段区域、运输工段区域、破碎工段区域员工、职能室区域及属地外委相关方作业人员实行规范管理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2.组织机构及权限
2.1.矿山职能室是分厂日常安全管理常设机构；分厂设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，组长：王雪；成员由分厂领导、工段长、专职安全员担任；
2.2.矿山职能室王雪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负责分厂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；每月主持召开一次安全工作例会、组织一次安全综合检查，总结本月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和下个月安全工作布置，分厂安全员下发安全例会纪要和综合检查通报，对完成情况进行验证；
2.3.各工段长、班组长为本工段、班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区域内安全管理全面负责（包括属地外委相关方人员管理）。

3.工段管理区域划分
3.1采矿工段区域：矿石下料口以上所有开采区域，边坡、高架头、伞岩区域，爆破作业区域，维修车间内5#、6#维修区域，采矿班组休息室，采矿仓库，所有采矿生产设备，炸药车，爆破工程车等；
3.2运输工段区域：小葛村路口至环湖路道路（不包括公司5#门内道路），生产区域运矿道路、两侧排水、沉淀池，维修车间内、外区域（不包括5#、6#维修间），危废库，润滑油库区域，燃油库区域，矿用车辆，道路运输车辆，行政交通、环保车辆等;
3.3破碎工段区域：公司5#门内道路，石灰石破碎机区域（包括新增砂岩破碎机、新增石灰石破碎机），液粘区域，石灰石大棚区域，1007堆料机、1006皮带至1005长胶带长山岭段，洗车台，污水处理池，原料处理电力室、变压器区域，辅材破碎机区域，辅材大棚及地磅区域，1003皮带、1005长胶带廊道尾部至长山岭段，破碎电力室、变压器区域等。

4.工段管理责任划分
4.1.采矿工段区域主要负责人：杨卫疆；矿石下料口以上所有开采区域，边坡、高架头、伞岩区域，责任人：年朋波、奚健飞、孙帅奇；爆破作业区域，责任人：年朋波、侯继发；维修车间内5#、6#维修区域责任人：吕俭虎；采矿班组休息室，责任人：各班班长；采矿仓库，责任人：吕俭虎；所有采矿生产设备责任人：设备首席责任人；炸药车责任人：侯继发；爆破工程车责任人：周星等；

4.2. 运输工段区域主要负责人：王明慧；小葛村路口至环湖路道路
（不包括5#门内道路）责任人：杨忠贵；矿山生产区域运矿道路两侧排水、沉淀池责任人：杨忠贵；维修车间内部区域（不包括5#、6#维修区域），维修厂房变速箱大修区域责任人：张俊；发动机大修区域责任人：吴静；轮胎维修区域、润滑油库区域责任人：黄敏；车床至2#门区域责任人：范燕青；2#门区域责任人：余伟；3#门区域责任人：刘军；4#门区域责任人：周远桂；材料仓库责任人：张俊；维修厂房外部区域、危废库区域责任人：杨忠贵；矿用车辆责任人：设备首席管理人员；道路运输车辆责任人：设备首席责任人；行政交通、环保车辆责任人：设备首席责任人等;
4.3破碎工段区域：主要负责人：陈辉; 液粘区域、1005长胶带廊道头部至长山岭责任人：丁峰；石灰石大棚、洗车台区域责任人：蔡猛；原料处理电力室、变压器责任人：华正峰；辅材破碎机区域责任人：赖守所；辅材大棚及地磅区域责任人：蔡伟；1003皮带、1005长胶带廊道尾部至长山岭责任人：段向浩；破碎电力室、变压器责任人：王海军；石灰石破碎机区域（包括新增石灰石破碎机、砂岩破碎机）、污水处理责任人：王同辉；
4.4维修车间后部大件堆放区域、旧（废）件堆放区域责任人：杨卫疆、王明慧、陈辉。
5.管理要求

5.1.各工段、班组、区域责任人对各自区域内人的不安全行为、作业现场环境、安全（包括外委相关方）、绿化、设备运行安全等全面负责；维护好各自责任区内的作业环境，随着生产的推进，不断完善作业环境；
5.2.所有外委相关方和外协检修作业，均由属地工段对其进行安全培训和作业现场安全负责，也可由分厂或工段协调人员现场监护，确保作业人员遵章守纪，做到文明、安全施工；
5.3.在作业过程中如果外委相关方多次违反矿山分厂安全生产管理规定，且拒不整改的，现场安全监督人员应立即责令其停止作业；当外委相关方发生与矿山分厂安全生产相关事宜时，相关人员应当立即赶往现场，进行协调，并向有关领导及时汇报。
  6.附则

6.1.本制度由矿山职能室起草,并归口管理;
6.2.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实施，解释权归矿山职能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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